
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一百零二學年度第一學期

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

地點：工程學院研討室 

主持人：張添晉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徐寶崇（4522） 

出列席人員： 

校外學者專家：林志森（請假）、吳裕慶 

院內教師：曾添文、方旭偉、翁文慧、唐自標、丁原智、陳水龍、 

宋裕祺、蘇昭瑾、蔡麗珠、林文印（請假）、黃志宏 

學生代表：何偲瑜 

壹、上次會議決議： 

一、有關環境所提案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碩博

士生英文畢業門檻施行辦法」第六條「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，

並經教務處核備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」修訂為「本辦法經所務

會議通過，並經工程學院核備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」。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、材資系研提「史瓦濟蘭礦業專班」課程科目表案。 

說明﹕材資系擬開設「史瓦濟蘭礦業專班」，相關之課程科目表如附

件請審議。 

決議：「史瓦濟蘭礦業專班」課程科目表通過，惟請材資系向教務處

洽詢不同階段課號、選修學分及跨系所修課問題。 

案由二：為因應化工系更名為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，擬調整化工系

部分課程設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擬將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原有必修 12 學分，分為(一)〜(四)

學期，縮短為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(一)〜(三)必修 9 學分，

另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(四)，3 學分則改列為選修。 

二、增設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核心必修課程 3 學分，依四大領

域規劃為四選一：1.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(四) (4 上)，2.生化

工程(4 上)，3.高分子物性與加工(4 上)，4.環境工程(4 上)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﹕無。 

 

肆、散會（下午 1時） 
    


